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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2021-078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近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会议于2021年10月18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蒋旭峰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该议案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吴翔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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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近日通过电子、书面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于2021年

10月18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监事会的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0052� �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2021-080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风险：

1、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司法拍卖形式竞拍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阳三建” ）持有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股权，存在价格高于公司预期而无法成交的

风险。

2、本次竞拍股份为限售股，将于2022年11月28日解除限售，限售期间如受宏观环境影响，浙商银行股价及分红金额

下滑：①公司无法立即出售本次竞拍的股份，可能出现浮亏的情况；②浙商银行股价大幅下跌，对公司未来相应年度的利

润产生负面影响。

●过去12个月内，除公司与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 ）及其控股子公司、东阳三建日常关联交

易的金额分别为182.30万元（含东阳三建）、55.61万元及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提供金额为161,140.50万元的担保

外，公司与关联人之间未发生过其他关联交易。

公司于近日获悉，东阳三建持有的浙商银行3,000万A股限售股将被司法拍卖。 根据相关年报显示，浙商银行运营情

况良好，分红稳定，其二级市场股价已大幅低于净资产，同时鉴于公司过往对浙商银行的投资已取得了良好的回报，公司

拟参与此次拍卖，竞拍价格不高于市价（指竞拍或购买日的前一交易日浙商银行A股的收盘价，下同）且总金额不超过

16,000万元。 若此次竞拍价格低于16,000万元， 公司管理层可继续在剩余额度内以不高于市价的价格购买或竞拍广厦

控股及其关联方所持有的浙商银行股份。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参与东阳三建所持有浙商银行股份竞拍，竞拍价格不高于市价且总金额不超过16,000万元。若此次竞拍价格

低于16,000万元， 公司管理层可继续在剩余额度内以不高于市价的价格购买或竞拍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所持有的浙商

银行股份。 因广厦控股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东阳三建为广厦控股控制的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截止本议案审议日，过去12个月内，

除公司与广厦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含东阳三建）、东阳三建因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分别为182.30万元、55.61万元的日

常关联交易及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提供金额为161,140.50万元的担保外，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未发生过其他关联

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 东阳三建

1、关联关系介绍

东阳三建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广厦控股控制的企业。

2、基本情况

名称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3147520035D

成立日期 1996年7月26日

住所 浙江省东阳市振兴路1号

法定代表人 胡迅华

注册资本 84,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起重设备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

营业期限 2003年8月8日至2046年8月7日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44.65%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44%

楼正文11.35%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未审计）

总资产 583,808.47 584,666.53

总负债 341,514.04 338,084.12

净资产 242,294.42 246,582.41

2020年度 2021年1月-6月

营业收入 616,380.94 288,523.21

利润总额 27,349.21 5,257.18

净利润 25,284.81 4,287.99

4、截止本议案审议日，除前述日常关联交易外，东阳三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其它关系。

（二） 广厦控股

1、关联关系介绍

广厦控股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2、基本情况

名称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36010420F

成立日期 2002年2月5日

住所 杭州市莫干山路231号17楼

法定代表人 王益芳

注册资本 15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从事高新技术企业及科技型企业的股权风险投资、实业型风险投资，信息咨询（不含证

券、期货的咨询）及科技成果转让的相关技术性服务，企业资产重组、收购、兼并等

营业期限 2002年2月5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楼忠福 91.50%

王益芳8.50%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未审计）

总资产 4,487,385.44 4,392,128.44

总负债 3,054,914.70 2,913,128.32

净资产 1,432,470.74 1,479,000.12

2020年度 2021年1月-6月

营业收入 2,243,838.07 953,982.14

利润总额 -13,642.54 51,841.61

净利润 -17,524.54 49,970.04

4、截止本议案审议日，除前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向公司委派董事外，广厦控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浙商银行A股限售股

2、基本情况

浙商银行是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于2004年8月18日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浙江杭州。 2016年3月30日，在

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2016.HK” ；2019年1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1916” ，系全国第13家

“A+H”上市银行。

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61336668H

成立日期 1993年4月16日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鸿宁路1788号

法定代表人 沈仁康

注册资本 2,126,869.6778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经营金融业务（范围详见中国银监会的批文）

营业期限 1993年4月16日至无固定期限

3、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竞拍股份为限售股，将于2022年11月28日解除限售；拟通过司法拍卖获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

况。

4、运营情况说明

经审计，2020年，浙商银行营业收入477.03亿元，同比增长2.89%；总资产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3.74%；总负债1.92万

亿元，同比增长14.52%，资产质量保持优良。 根据《银行家》杂志“2021年全球银行1000强(Top� 1000� World� Banks�

2021)”榜单，按总资产计位列第95位、按一级资本计位列第99位。

5、浙商银行2021年6月30日前十大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本性质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4,553,781,800 21.4100 H股流通股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655,443,774 12.4900 限售流通A股

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346,936,645 6.3300 限售流通A股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242,724,913 5.8400 限售流通A股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841,177,752 3.9600 限售流通A股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803,226,036 3.7800 A股流通股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48,453,371 2.5800 A股流通股

通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43,710,609 2.5600 限售流通A股

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508,069,283 2.3900 限售流通A股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494,655,630 2.3300 限售流通A股

6、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未审计）

总资产 204,822,500.00 215,439,700.00

总负债 191,568,200.00 201,928,000.00

净资产 13,254,300.00 13,511,700.00

2020年度 2021年1月-6月

营业收入 4,770,300.00 2,590,300.00

利润总额 1,436,300.00 815,100.00

净利润 1,255,900.00 698,800.00

注：2020年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

格。

（二） 关联交易价格

关联交易价格不高于前一交易日浙商银行A股收盘价，同时，上市公司将根据拍卖价、竞拍/交易对手出价等情况在

股东大会授权的金额内审慎出价。

四、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21年10月1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

发表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基于过往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已取得良好回报进行本次交易，能够提升上市公司收入水平，符合

现阶段公司发展的需求。

2、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依据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3、在充分了解本次交易事项的基础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2021年10月1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提案，关联董事回

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均同意该提案内容。

（三）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基于过往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已取得良好的回报，拟通过司法拍卖等方式进一步获取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符合公司总体利益。

2、经核查，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遵守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不会高于市价，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符合相关规定。

3、在充分了解本次交易事项的基础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

1、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过往对浙商银行的投资已取得良好回报而进行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所履行的程序合规，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事吴翔先生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客观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交易将提交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事项

为确保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顺利进行， 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范围内全权处理本次交易

相关的事宜。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本议案审议日，过去12个月内，除公司与广厦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含东阳三建）、东阳三建因日常关联交易的

金额分别为182.30万元、55.61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及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提供金额为161,140.50万元的担保外，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未发生过其他关联交易。

七、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公司持有的浙商银行股份初始投资成本约为1.73亿元，目前通过多次分红，分红款已完全覆盖初始投资成本，

同时，根据2021年10月15日浙商银行收盘价，公司所持浙商银行股份市值约为5.08亿元，整体投资回报丰厚。 本次交易预

计将主要通过司法拍卖方式进行，如能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取得相应股份，按照浙商银行现行的分红政策，预计能取得较

好的投资回报。

（二）本次将主要通过司法拍卖形式竞拍浙商银行股权，存在价格高于公司预期而无法成交的风险。

（三）本次竞拍股份为限售股，将于2022年11月28日解除限售，限售期间如受宏观环境影响，浙商银行股价及分红金

额持续下滑：①公司无法立即出售本次竞拍的股份，可能出现浮亏的情况；②浙商银行股价大幅下跌，对公司未来相应年

度的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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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11月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11月8日14点4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11月8日

至2021年11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2021年10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上述相关议案，具

体内容已于2021年10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厦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广厦投资有限公司、楼忠福、楼

明及楼江跃等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

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52 浙江广厦 2021/11/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书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及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法人股股东代表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授权委托书于2021年11月5日（上午9:

00到下午3:00）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 其他事项

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景昙路9号西子国际A座14楼

邮 编：310005

电 话：0571-87974176

传 真：0571-85125355

联 系 人：姚炳峰、黄琦琦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11月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005� � � � � � � � �证券简称：ST德豪 编号：2021—99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0月18日（星期一）下午2∶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0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0月18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0月18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1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四）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10月11日。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吉学斌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2人，代表股份703,385,8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13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08,841,3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21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0人，代表股份594,544,4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927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6人，代表股份210,415,2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00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6人，代表股份210,415,2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00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吉学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3,385,841股； 同意683,873,43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29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10,415,294股；同意190,90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0.7267%。

吉学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王冬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3,385,841股； 同意670,120,2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70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10,415,294股；同意177,149,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1905%。

王冬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杨燕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3,385,841股； 同意673,261,59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17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10,415,294股；同意180,291,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5.6834%。

杨燕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乔国银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3,385,841股； 同意678,962,27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277%。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10,415,294股；同意185,991,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8.3927%。

乔国银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李师庆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3,385,841股； 同意678,945,84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25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10,415,294股；同意185,975,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8.3849%。

李师庆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选举张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3,385,841股； 同意677,869,56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72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10,415,294股；同意184,899,0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7.8734%。

张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王春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3,385,841股； 同意675,490,01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41%。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10,415,294股；同意182,519,4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7425%。

王春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谢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3,385,841股； 同意676,785,00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8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10,415,294股；同意183,814,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7.3579%。

谢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王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3,385,841股； 同意676,521,89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0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10,415,294股；同意183,814,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7.3579%。

王硕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议案3.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王信玲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3,385,841股； 同意676,141,06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26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10,415,294股；同意183,170,5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0519%。

王信玲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徐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703,385,841股； 同意676,888,69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32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10,415,294股；同意183,918,1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7.4072%。

王信玲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议案4.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0,394,2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47％；反对1,27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816％；弃权1,7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4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423,6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782％；反对1,27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070％；弃权1,7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8148％。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0,189,4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56％；反对1,34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08％；弃权1,8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6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218,8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809％；反对1,34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378％；弃权1,8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8813％。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986� � � � � � �证券简称：浙文互联 公告编号：临2021-096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 因张彬等9人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81,750股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281,750 281,750 2021年10月21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21年8月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回购注销部分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张彬等9人不在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81,750股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出

具核查意见同意上述事项。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等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8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公告《浙文互联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8）。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债权申报期（45天）已满，公司

不存在收到相关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申请的情形。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1）因公司出售持有的北京数字一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字一百” ）83%的股权，数

字一百不再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任职于数字一百的张彬等人不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张彬等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25,000股。

（2）因武卫强等5人已离职，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第二条第

（三）项之规定“激励对象辞职的，在情况发生之日，激励对象根据已获授但尚未行权/解除限售的股票

期权/限制性股票不得行权/解除限售，并由公司按规定注销/以不高于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之和回购注销” 之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武卫强等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56,750

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激励计划（草案）》、《股权激励协议

书》，公司有权单方面回购注销本次股权激励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张彬等9人，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81,75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

B882181055），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张彬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281,75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将于2021年10月21日完成注销，公司后

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281,750 0.02 -281,75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1,322,425,609 99.98 0 1,322,425,609 100.00

三、股份总额 1,322,707,359 100.00 -281,750 1,322,425,609 100.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是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股权激励协议

书》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公司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实施本次回购注销的情况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3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21-65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再次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5日披露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北

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广视”或“被申请人” ）被申请破产清算的相关事项，详见巨

潮资讯网《关于控股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2021-62）。

国安广视近日再次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通知书》，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申请人” ）以国安广视已经资不抵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于2021年9月29日向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国安广视进行破产清算。

一、国安广视被申请破产的基本情况

（一）请求事项

对被申请人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二）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长期存在买卖关系，截至2021年3月17日经双方核对结算，被申

请人共计欠申请人货款人民币41,453,360元，经申请人多次催收无果。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公告、国安广视财务数据等信息，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已经资不抵债，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权，已具备破产条件。 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条之规

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国安广视进行破产清算。

二、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7月31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九洲大道259号

法定代表人：兰盈杰

注册资本：40964.764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生产（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一般

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电子产品制造；电子

计算机制造；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材制造；通信传输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软件业；商品批发与

零售；进出口业。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申请人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三、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3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北街1号6号楼

法定代表人：霍光

注册资本：21,5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等。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74.42%，岳阳市有线网络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9.30%、长沙国安广播电视宽

带网络有限公司持股9.30%、星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65%、山东广电网络威海有限公司持股2.33%

（二）财务信息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13.83亿元，占上市公司总资产比重为10.36%，负债总

额29.34亿元（银行贷款总额0元，流动负债总额28.86亿元），净资产-15.51亿元；2020年度经审计的营

业收入为1.07亿元，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比重为4.55%，利润总额-12.51亿元，净利润为-12.51亿元，其

绝对值占上市公司净利润（负）绝对值比重为42.34%。

截至2021年6月30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13.22亿元，负债总额29.54亿元（银行贷款总额0元，

流动负债总额28.86亿元），净资产-16.32亿元；2021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为0.58亿元，利润总额-0.81亿

元，净利润为-0.81亿元。

四、国安广视被申请破产对公司的影响

（一）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述破产申请，国安广视将进入破产程序，进入破产程序后，

公司将丧失对其控制权，国安广视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截至2021年9月30日，母公司对国安广视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0元、其他应收款15.47亿元、

担保余额为2.94亿元。若国安广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上述其他应收款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担保责任并

未消除，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相应预计负债。

（三）国安广视业务开展将进一步受限，公司有线电视业务规模可能进一步缩小。

五、风险提示

（一）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受理，国安广视是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了

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及子公司将积极与申请人、法院沟通相关事宜。

（二）国安广视被申请破产对公司的最终影响将依据法院裁判结果确定，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

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1-133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购置办公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标的房产已交付尚未过户，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子公司拟购置房产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向山东润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

阳置业” ）购买其开发的晶石中心A栋房产（以下简称“标的房产” ）作为公司办公场所。 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日、8

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购置办公楼的公告》及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根据相关规则，公司自2019年7月19日起在指定媒体每隔三十日发布该事

项的进展公告。

二、产权登记办理情况

目前，标的房产的产权初始登记工作已完成，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将积极督促润

阳置业按照政府部门有关不动产转让和登记的政策要求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1139� � � � � � � � � �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2021-049

深圳燃气2021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

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于2020年6月29日审议通过关于

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于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24个月内，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并

在中国境内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55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有效期为2年，公司可以在2年内分期发行，每期发

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不超过270天。

公司于2020年10月21日完成55亿元人民币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并在2021年10月18日完成发行2021年度第三期10

亿元人民币超短期融资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三

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1深燃气SCP003

代码 012103745 期限 270日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 2021年10月18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动态发行）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

票面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2.83%

主承销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

shclearing.com）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600323� � � � � � � � �编号：临2021-063

债券简称：16瀚蓝01� � � � � � � �债券代码：136797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MTN87号），通知书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决定接

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5.5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披露的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期票据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临

2020-009）。

公司已完成2021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债券简称：21瀚蓝MTN001（绿色），债券代码：

102101126。 2021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规模为3亿元，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3.59%。 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7月2日披露的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

告》（临2021-048）。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2021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以下简称“本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21瀚

蓝MTN002，债券代码：102102066。本期中期票据发行规模为2.5亿元，期限为2年，票面利率为3.38%。

公司本期中期票据发行的有关文件可登陆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

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查询。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8日

股票代码：600236� � � � � � � � � �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2021-042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0月15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族大道126

号龙滩大厦22层2201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21年9月3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10人，实际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8人，董事贺子波、邓慧敏委托董事李凯出席并代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由于第九届董事会部分董事变化，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组成人选调整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凯

委员：黄中良、陈伟庆、贺子波、张宏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夏嘉霖

委员：黄中良、邓慧敏、邝丽华、潘斌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潘斌

委员：黄中良、贺子波、鲍方舟、夏嘉霖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鲍方舟

委员：陈伟庆、张宏亮、邝丽华、潘斌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0966� � � � � � � � �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1-106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湖北省2021年新能源配额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1年10月18日，公司收到湖北省能源局文件《湖北省能源局关于公布2021年平价新能源项目的

通知》（鄂能源新能〔2021〕53号）（以下简称“文件” ），文件公布了湖北省2021年新能源百万千瓦基

地、平价新能源项目、集中式（共享式）化学储能电站名单。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取得新能源配置建设规模

公司共计取得318万千瓦的新能源配置建设规模，其中2021年为138万千瓦。 具体如下：

1.� 公司有3个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项目获批，配置建设规模为3×100万千瓦，具体为：荆门市源网

荷储百万千瓦新能源基地、国能长源随州市随县百万千瓦新能源多能互补基地、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

基地。 每个基地项目，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分年度配置建设规模，其中2021年每个基地项目配置40万千

瓦建设规模，配置的建设规模应在2023年底前全容量并网发电。

2.� 公司有2个光伏集中式项目获批，配置建设规模为18万千瓦，具体为：国家能源集团公安狮子口

1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公安狮子口项目” ）、国家能源集团石首高陵农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以下简称“石首高陵项目” ）。其中公安狮子口项目为10万千瓦，石首高陵项目为8万千瓦，两

项目均需在2022年1月底前开工。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取得新能源配置建设规模，有助于公司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和湖北

省“十四五”发展规划，抢抓发展机遇，增加新能源装机比重，优化电源结构，大力促进公司能源转型，走

高效、清洁、低碳之路，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2.�本次取得新能源配置建设规模，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

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三、风险提示

1.�本次取得新能源配置建设规模涉及项目的具体实施内容、开发进度和投资金额存在不确定性，具

体项目尚需履行项目投资决策等程序，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2.�公司将就本次取得新能源配置建设规模及涉及项目的后续进展或变化情况，及时履行持续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湖北省能源局关于公布2021年平价新能源项目的通知》（鄂能源新能〔2021〕53号）。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0176�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1-055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281,514万元到 332,697万元，同比增加220%到260%。

2、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251,838万元到297,626万元，同比增加220%到26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

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281,514万元到 332,697万元，同比增加220%到260%。

2、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

数据）相比，将增加251,838万元到297,626万元，同比增加220%到260%。

（三）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96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114,471万元。

（二）每股收益：0.3654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1年前三季度，伴随着疫情影响不断减弱，玻纤下游应用领域需求强劲，玻纤产品出口销量有较

大幅度增长。 公司粗纱产品量价齐升，电子布价格大幅上涨。 公司持续调整、优化产能结构和产品结构，

综合成本得到有效控制，为本期业绩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8日


